兵团建工集团总部部门招竞聘岗位工作职责及任职资格条件一览表
	序号
	需求

部门
	需求

岗位
	需求数量
	工作职责
	资格条件
	备注

	
	
	
	
	
	年龄
	学历
	专业
	政治

面貌
	职称
	素质

能力
	

	1
	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
	部长
	1
	负责安全管理部全面工作。贯彻、宣传国家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及法律法规、规范、标准的要求；建立健全全集团安全生产体系；负责全集团安全生产证件运行管理和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接；组织所属单位的安全考核工作，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职责；负责全集团安全生产风险管控、隐患治理、监督检查、应急管理、职业健康管理、环境与消防；强化全集团安全教育培训、安全文化建设；处理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；牵头安全创优工作，提升全集团安全生产事故预防、控制和处置水平。
	≤55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工学类、管理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不限
	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，具有项目现场管理经验的优先；较强的统筹协调能力、沟通组织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	

	2
	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
	副部长
	1
	协助部长工作。组织对所属单位安全考核和项目安全检查，负责全集团职业健康管理、境外安全监督、运营安全管控、安全文化建设、环境与消防，组织安全培训教育及信息化管理工作，完善应急体系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，提升全集团安全基础管理能力和对安全生产事故预防、控制和处置水平。
	≤50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工学类、经济学类、管理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不限
	初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，具有项目现场管理经验的优先；较强的统筹协调能力、沟通组织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	

	序号
	需求

部门
	需求

岗位
	需求数量
	工作职责
	资格条件
	备注

	
	
	
	
	
	年龄
	学历
	专业
	政治

面貌
	职称
	素质

能力
	

	3
	财务金融部
	部长
	1
	负责财务金融部全面工作。完成部门各项量化指标；统筹负责集团财务组织、人才、制度、监督与评价体系建设；建立、完善并监督执行资金业务和金融业务管理制度，确保资金及融资业务规范化和制度化；对下属单位财务工作引领、服务、指导、监督。指导本系统财务工作开展，具体包括预算管理、资产管理、财务管理、现金流管理、财务分析、海外财务、会计核算、报表管理、税务管理、财务监督、金融业务合规性与风险管理、主体信用稳定、中长期金融业务规划制定、建立维护与金融机构广泛合作关系、财务信息化、团队建设等工作。
	≤55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经济学类、管理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不限
	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	

	4
	财务金融部
	副部长

	2
	协助部长工作。负责建立健全全集团金融资源维护、融资管理、金融投资管理、资本运营管理、金融债务风险防控、税务筹划、现金流、催收清欠以及财务信息化管理体系，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工作；组织全集团会计核算、稽核管理，提升合法财务管理合规水平；组织全集团各类会计报表、财务决算报告的编制及审计对接工作；组织全面预算下达、监督、考评及财务运营分析等工作。
	≤50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经济学类、管理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不限
	初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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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
	审计部
	部长
	1
	负责审计部全面工作。统筹主管内部审计体系建设，主管审计委员会、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工作，主管审计局等上级机构日常对接工作，不断强化审计职能，使内部审计更好地在改善运营管控、增加价值创造、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	≤55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经济学类、管理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不限
	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	

	6
	审计部
	副部长
	1
	协助主任工作。负责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工作，协助优化内部审计体系，负责拟定中长期集团司审计系统体系建设，组织推进审计标准化、信息化工作，不断强化审计职能，使内部审计更好地在改善运营管控、增加价值创造、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	≤50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经济学类、管理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不限
	初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	

	7
	综合办公室
	主任
	1
	负责综合办公室全面工作。负责党委和行政运行保障、督查督办、政策研究、信息工作、公文管理、会议管理、公务管理、值班管理、印信管理、保密管理、档案管理、办公体系建设、外事管理、向南发展、兵地融合、总部非经营性资产管理、信息化管理。
	≤55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经济学类、管理学、文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中共

党员
	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较强的统筹协调能力、沟通组织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、应急处突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	

	8
	综合办公室
	副主任
（党办）
	1
	协助主任工作。负责党委运行保障、督查督办、政策研究、组织召开党委各类会议等工作。对党委关于党的建设各项决策部署的执行落实情况，进行督查督办，确保党委关于党建工作的顶层设计和高层决策能够顺畅传导、有效落地，保障党委在党的建设方面领导作用的有效发挥。负责党委全面从严治党等的执行与落地。
	≤50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经济学类、管理学、文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中共

党员
	初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较强的统筹协调能力、沟通组织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、应急处突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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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9
	综合办公室
	副主任
（行办）
	1
	协助主任工作。负责综合协调、外联接待、会务筹备、办公用品采购、车辆管理、信息、档案、考核督办等工作。
	≤50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经济学类、管理学、文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不限
	初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较强的统筹协调能力、沟通组织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、应急处突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	

	10
	综合办公室
	副主任
（信息化）
	1
	协助主任工作。全面负责信息化与数字化建设与管理工作服务企业管理，支撑企业发展战略。负责信息化发展管理、体系管理、数字化转型、数据治理与流程管理、IT基础设施与网络安全、系统架构建设、项目建设与运维、应用创新、工作计划与预算等工作。
	≤50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经济学类、管理学、文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不限
	初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较强的统筹协调能力、沟通组织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、应急处突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	

	11
	法律合规部
	部长
	1
	负责法律合规部全面工作。主管风险与合规委员会工作；统筹负责集团法治体系建设、风险与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工作，负责对集团重大事项、合同制度等经济运行类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、诉讼案件管理，促进全集团合规管理、风险管理和法律管理工作全面提升，为全集团生产经营做好法治服务。
	≤55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法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不限
	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沟通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、应急处突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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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2
	党群工作部
（文化宣传部）
	部长
	1
	负责党群工作部（文化宣传部）全面工作。统筹负责集团党的意识形态、理论武装、宣传教育、群团和统战工作；建立健全全集团企业文化品牌、新闻舆论、舆情管理、文明创建、民兵武装、信访维稳综治等管理体系建设，组织推进“五个品牌”重振精神专项行动，以一流文化品牌支撑一流企业建设。
	≤55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经济学类、管理学类、文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中共

党员
	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沟通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、应急处突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	

	13
	党群工作部
（文化宣传部）
	副部长
	1
	协助部长工作。负责集团宣传、群团、维稳、信访等工作，全面掌握、深入研究本部门各相关工作政策文件，宣传有关法律、法规；对本级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相关工作进行指导。
	≤50周岁
	大学及以上
	经济学类、管理学类、文学类等相关专业
	不限
	初级及以上职称或职业（执业）

资格
	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沟通能力、计划和执行力、应急处突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；熟练使用办公软件。
	


注：1.以上岗位任职资格年限：

（1）部门正职任职资格条件：

①比照兵团建工集团中层正职及以上领导人员（或相应层级）；

②或应当比照兵团建工集团部门副职岗位（或相应层级）工作2年以上，未满2年的应当比照集团总部部门副职岗位（或相应层级）和集团总部主管级岗位（或相应层级）工作累计5年以上。

（2）部门副职任职资格条件：

①比照兵团建工集团中层副职领导人员（或相应层级）；

②或应当比照兵团建工集团总部主管级岗位（或相应层级）工作3年以上，未满3年的应当比照兵团建工集团总部主管级岗位（或相应层级）和兵团建工集团总部助理科员级岗位（或相应层级）工作累计5年以上。

2.工作经验十分丰富的，特别优秀的招竞聘者，且与岗位匹配度特别高的招竞聘者可适当放宽任职资格，经招竞聘领导小组审批后可参加
